
法治论坛 法制博览 2018 年 07 月( 下)

论中国古代法中礼与法关系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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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代礼与法的关系有着漫长的演进过程。早期社会，从祭祀活动中产生的“礼”和以刑罚为主要形式的“法”实质混一。
春秋战国时，儒法两家各自从西周“礼治”中分化出儒家之礼和法家之法，礼与法开始分离。西汉中期，汉代统治思想的转变，又促使
礼与法结合，以礼为主，礼法结合的制度自此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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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礼与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古代“法”
的概念主要体现在对刑罚的裁判与实现上，而礼更多
的是一种道德规范，强调等级尊卑，要求人们发自内心
地去遵守。礼法关系的演进分为三个阶段:夏、商、西
周三代处于混一状态，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分离，经过
秦及汉初的艰难发展，到西汉中期汉武帝时代又结合
在一起。［1］
一、夏商周礼治制度下的礼法混一
法律产生受宗教、道德的极大影响。法律与道德、

宗教由混合到分化，是其进化的普遍规律。中国法
“法出于礼”的特点也印证了这一现象。
早在夏商，从祭祀活动中发展起来的礼文化已逐

渐演变为一种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用以区分贵贱
亲疏的规范秩序。周初，周公制礼作乐，形成一整套以
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行为规范，称为“周礼”。这
种制度既包含了强制手段也包含了非强制手段，是礼
与法的混合，仅就行为规范这一点来说，礼与法律无
异。这时的礼混杂了其他很多形式的社会规范。此时
的“法”也无后世所称法律的含义，《尔雅·释沽上》:
“法，常也。”指常循之法式，也即习惯，更能体现法律
特征的其实是“刑”。
而至于礼与刑的关系，如晋大夫叔向描述:“昔先

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所谓的“事”，就是违礼的情
况。说明西周实行的礼治存在着“失礼入刑”的原则，
礼和刑皆是礼治的组成部分，同时也进一步说明刑是
维护礼的手段之一，当时并没有独立的、相对稳定的刑
罚体系，刑是依附于礼而存在的。［1］礼刑的结合也体现
了礼法的混一。之后随着统治阶级司法经验的丰富，
西周中期定《吕刑》，特定违礼的情形和相应的刑罚开
始能够大致对应，“法”的概念也逐渐同刑罚及相关制
度相结合，在与礼分化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二、春秋战国时期礼法的分离
春秋战国时期，西周礼治制度式微。礼崩乐坏下，

儒法两家提出各自的社会治理主张，一个主张德治和
仁政，一个主张法治和刑罚。但其实无论是儒还是法，
其思想内核都脱胎于西周的礼治，是经过扬弃，从中分
化出来的礼和法。
儒家主张“克己复礼”，突出传统礼治体系中的德

礼教化，形成儒家之礼。法家强调礼治中的“政刑”，
主张用强制、严苛的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郑子产
铸刑书、晋铸刑鼎、李悝制法经、商鞅变法，各国制定成
文法的法律实践活动都使原来依附于西周礼治体系的
刑与法在制度实体和思想理论上都走上了独立发展的
道路，形成了法家之法。［1］

礼法分离，各自对西周礼治进行继承与革新，但尽
管如此，二者文化的实质核心并非对立，对立的只是它
们的社会治理主张。法家不排斥礼所蕴含的对贵贱、
尊卑、长幼、亲疏的区分，不仅如此，反而力图以法律来
建构尊卑有别的差别性社会。商鞅变法的一个重要举
措就是“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
以家次”。可见，法家反对的只是儒家所主张的无用
的礼。同样，儒家也不否认政刑在国家治理上的作用。
《论语·子路》:“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
民无所措手足”。其所反对的也仅是法家试图用刑罚
来治理社会的主张，认为这样治标不治本。
儒法两家的对立在秦朝时达到顶峰。秦覆亡后，

汉承秦制，在基本沿袭秦朝法律制度的同时，逐渐开始
重视儒家之礼的教化作用，礼法的关系再次发生变化。
三、西汉中期及之后礼与法的结合
汉代虽基本承袭秦朝法制，但汉代统治者开始将

儒家思想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汉武帝时期开启礼法
结合的端倪，其中董仲舒所倡导的“春秋决狱”，即是
指运用经典《春秋》所载事例及其体现的道德原则作
为司法审判的依据，用“礼”来进行“法”的裁判。董仲
舒所提的儒家理论，与春秋初期的儒家大不相同，是一
种已被改造了的以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为基础的封建
政治思想体系。他主张德刑并用，侧重于儒家德治教
化的统治原则。以礼入法，礼法结合，是这一时期礼法
关系最为显著的特征。
所谓的礼法结合，即是指以礼作为法的指导思想，

礼所蕴含的伦理道德、纲常规矩成为法必须体现的道
德精神。法家之法中对秩序、规则的注重，再无发扬之
余地，因为法律、刑罚的适用可以根据礼的解释而变
化。礼法结合首先以“以礼为主”为前提。这一转变
的原则在后世历代中都不断被确认与加强。魏以“八
议”入律，晋律“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唐代《唐
律疏议序》载:“夫礼，民之防也，刑，礼之表也。二者
相须犹口舌然。礼乐禁于未萌之前，刑制于已然之
后。”标志着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最终完成。
礼法的结合诞生了一种绝佳的维护封建专制统治

的社会制度，人们的思想由礼来直接规范，行为由以礼
为原则的法来规范，礼法共同为社会的稳定服务，礼法
关系的演进在这一阶段愈趋稳定，直至清末外来的冲
击迫使这一制度开始近代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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